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

司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被列入可能降级观察名单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56 号远洋国际中心 A 座 31 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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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由远洋地产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远洋

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远洋控股

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远洋

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

种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做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重大事项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7月18日晚发布公告，认为发行人

可动用货币资金有限，流动性状况趋紧。基于上述因素，决定维持远洋控股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维持“15远洋03”、“15远洋05”、“18

远洋01”、“19远洋01”、“19远洋02”、“21远洋01”和“21远洋02”的债项信用等

级为AAA，并将上述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 

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远洋公司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8005037 

  






